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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立暨南國際大學第二屆第三次勞資會議 會議紀錄 

時間：111年 1月 13日（星期四）下午 14時 

地點：行政大樓 3樓行政會議室 

主席：曾委員永平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賴苡修 

出席代表：詳如簽到表 

壹、主席報告： 

貳、報告事項: 

  一、上次會議紀錄確認暨執行情形(第 2屆第 2次會議)： 

詳如附件。 

  二、本校勞工人數及勞工異動情形概況： 

      本校適用勞動基準法人員任用情形(以 110.12.31仍在職為

準) 

編號 職稱 人數 

相較上期(110 年 9

月底止)人員增減

情形 

1 駐衛警 1 - 

2 技工及工友 23 - 

3 約用人員 116 -2 

4 專任助理 174 -11 

5 職務代理人 8 +2 

6 行政雇員 11 +2 

總計  333 -9 

參、提案討論： 

提案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:何委員奇芳 

案由：有關本校勞工中午休息時間易受電話干擾，相關改善措施，提

請討論(上次會議保留案件)。 

說明： 

一、依照勞基法規定，中午時間接電話仍屬於待命時間而非休息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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間，依本校規定工作日之 1200-1300為休息時間，但中午勞工

仍會接到各種電話而進行勞務，明顯與現況不符。 

二、經詢問本校電話系統負責人員，目前本校之電話系統無法達到

此功能，敦請資方建置足以提供此功能之系統。 

人事室說明： 

一、依 110 年 10 月 26 日第 2 屆第 2 次勞資會議決議，已實測 21

所公立大學中午時段電話語音服務情形，計 7所大學總機設有

「現在是午休時間」等語音電話內容，然仍可撥打分機號碼；

另有 5所大學總機人員會提醒現在是午休時間，請於上班時間

再撥打等資訊，詳如附件。 

二、本案建議計算機與網路中心參照其他大學作法，於中午時段在

本校總機語音電話增加「現在是午休時間」等內容，以提醒通

話人可於下午上班時段再行撥打。 

決議：計算機與網路中心已錄製電話語音內容：「國立暨南國際大學

您好，現在是午休時間，請於上班時間再來電，有緊急狀況請

撥 2458警衛室，再見」，為明確告知通話人上班時間，請計網

中心增列「請於下午 1點上班時間再來電」之語音內容。 

提案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:蕭委員如杏 

案由：本校勞資會議勞方代表選舉，請依適用之法規身份別及人數比

分別選任，提請討論(上次會議保留案件)。 

說明： 

一、依勞資會議實施辦法第五條規定，事業單位無工會者，勞方代

表得按事業場所，部門或勞工工作性質之人數多寡分配，並分

別選舉。本校適用勞基法的全職員工包括技工工友、約用人員

及專任助理，依身份別分別訂有不同之工作規則及管理辦法，

然本屆勞資會議之勞方代表並無技工工友及專任助理。 

二、勞資會議的意義在於協調勞資關係、促進勞資合作、並防範各

類勞工問題於未然所制定的一種勞資諮商制度。為周延考量本

校各項勞資議題，建議本屆勞資會議另邀技工工友及專任助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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列席與會，並於下屆規劃勞方代表選舉時考量不同類別勞工於

本會之代表權，依適用之法規身份別及人數比分別選任。 

人事室說明： 

一、依 110年 10月 26日第 2屆第 2次勞資會議決議，本校以 110

年 11 月 11 日暨校人字第 1101006897 號函詢南投縣政府，

經該府 110 年 11 月 15 日府社勞資字第 1100262115 號函復

本校(如附件)，上開函復意見及向該府承辦人確認結果，要

旨如下： 

(一)如經勞資會議決議通過，得於任期間增置同數之勞資代

表，資方代表由雇主指派，勞方代表須由縣政府備查之

候補代表名單依序遞補，並報送縣政府備查。 

(二)有關函詢增置之勞方代表身分別可否限定於專任助理、

技工工友一事，按勞資會議實施辦法第 10條規定略以：

「勞方候補代表之遞補順序，應依下列規定辦理：二、

未辦理分別選舉者，遞補名單應依選舉所得票數排定之

遞補順序遞補之」，因本校第 2屆勞方代表係採普選方式，

未辦理分別選舉作業，爰增置之勞方代表須依序遞補，

不得限定身分別。 

二、本案建議本校第 3 屆勞方代表選舉採分別選舉方式辦理，即

約用人員及行政雇員、專任助理、技工工友等 3 類別，相關

選舉方式及公告擬於辦理第 3 屆勞方代表選舉前(任期自 114

年 6月 24日起至 118年 6月 23日止)，由人事室提報本會決

議。 

決議：邀請專任助理代表列席本(2)屆勞資會議，爰依本屆勞方代表

選舉結果，邀請最高票者(勞方候補代表第 3順位)教育學院專

任助理朱俊彥列席與會，惟會議提案仍應由勞資代表為之，餘

照案通過。 

(楊委員文龍出席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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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案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:古委員明哲 

案由：擬具「國立暨南國際大學約用人員工作規則」部分條文修正案，

提請討論。 

說明： 

一、依據本校 110 年 10 月 26 日第 2 屆第 2 次勞資會議提案討論

第 2 案決議、教育部 110 年 11 月 26 日臺教人(二)字第

1100145276 號書函及行政院 110 年 11 月 18 日第 3778 次院

會決議等內容，併同修正本校約用人員工作規則第 5、6、11、

12、20、21、26、27、42、43條等 10條規定。 

二、本工作規則擬修訂條文，要項說明如下： 

(一)第 5條：修訂約用人員迴避進用規定。 

(二)第 6條：修訂附件三-約用人員契約書條文。 

(三)第 11條：增訂本校得不經預告予以解約之條款。 

(四)第 12 條：修訂附件四-約用人員工作酬金支給標準表、

附件五-聘用人員比照分類職位公務人員俸點支給報酬

標準表內容。 

(五)第 20條：依勞動基準法規定酌修文字。 

(六)第 21 條：修訂寒暑假期間不得加班規定，並酌修文字。 

(七)第 26條：增訂約用人員考核委員會設置票選委員、明定

委員任期、相關保密及迴避規定。 

(八)第 27條：增訂約用人員考核適用及準用規定，並刪除附

件八-平時考核表。 

(九)第 42條：增訂相關適用法規。 

(十)第 43條：修訂本工作規則施行程序。 

三、本工作規則通過後，提送本校行政會議審議，再報請南投縣政

府備查後實施。惟薪點折合率須俟行政院核定「約僱人員報酬

標準表」之最新折合率後，併同調整本工作規則所訂折合率及

折合月薪數額；另本屆約用人員考核委員會任期至 111年 7月

31 日止，考量所餘任期不足 6 個月，建議下屆約用人員考核

委員會再予增置票選委員，任期自 111年 8月 1日起至 112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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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月 31日止。 

四、本案修正條文對照表、修正草案及相關文件詳如附件。 

決議： 

一、修正後通過，第 26條第 2項召集人遴定方式文字順序調整，

附件四、五附註 1均修改為「約僱人員報酬標準表」。 

二、薪點折合率依行政院核定數額、日期調整。 

提案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:古委員明哲 

案由：有關 111年 5月 1日勞動節補假日期調移案，提請討論。 

說明： 

一、查 111 年 5 月 1 日(星期日)勞動節適逢例假，參酌公務人員

週休二日實施辦法第 3條第 2項規定略以：「紀念日及節日之

放假日逢例假日應予補假。例假日..為星期日者於次一個上

班日補假」，爰建議 111 年勞動節補假於 111 年 5 月 2 日(星

期一)實施，本校適用勞動基準法同仁均於是日補休 1天。 

二、為符合行政服務需求，各單位須視實際情形留守必要之行政

人力，爰適用勞基法同仁如於補假日因公到勤不克放假者，

可依規定覈實辦理加班申請及刷卡到退勤作業。 

決議：照案通過，勞動節補假日期調移至 111年 5月 2日實施。 

提案五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:何委員奇芳 

案由：關於本校勞工調職相關規定，請釋疑，提請討論。 

說明： 

一、近期有勞工反應，相關主管欲調派該勞工至其他單位，故有相

關問題提請人事室釋疑。 

二、依據勞動基準法第 10-1條規定，雇主調動勞工工作，不得違

反勞動契約之約定，並應符合下列原則： 

(一)基於企業經營上所必須，且不得有不當動機及目的。但法

律另有規定者，從其規定。 

(二)對勞工之工資及其他勞動條件，未作不利之變更。 

(三)調動後工作為勞工體能及技術可勝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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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調動工作地點過遠，雇主應予以必要之協助。 

(五)考量勞工及其家庭之生活利益。 

本校之勞動契約是否符合相關規定？計畫人員調職是否需

符合該計畫法規要求？ 

三、若該勞工不願意接受調職，是否可依勞動基準法第 16條，主

張終止勞動關係，申請資遣費？ 

人事室說明： 

一、有關本校勞動契約符合勞動基準法第 10-1條等相關規定。 

二、有關勞工如不願意接受調職，可否依勞動基準法主張終止勞動

關係並申請資遣費一事，依法院實務判決見解，須視調職命令

是否違反勞動契約或符合法令而定，如調職命令符合勞動契約

及法規者，則勞工僅能請求終止契約，不得請求雇主支付資遣

費；如調職命令確屬違反勞動契約或法規者，則勞工可依勞動

基準法第 14條規定終止契約，並得向雇主請求支付資遣費。 

三、本校如遇勞工調動等事項，均依相關法規辦理。 

研究發展處說明： 

一、本校計畫專任助理、博士後研究人員聘僱契約書已載明工作內

容、工作場所及工作安排等約定事項，有關上開類別勞工調動

均應符合契約書及勞動基準法第 10-1條規定。 

二、有關計畫人員調職是否需符合該計畫法規要求一事，本案須依

具體個案審認，並須遵循委辦機關相關法規辦理。 

決議：如業務單位說明，並依規定辦理。 

肆、臨時動議：無。 

伍、散會：下午 15時 30分。 




